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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歲出預算分配作業流程圖作業說明

註1：1.計畫承辦單位為本府各處。

2.依照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九點規定，歲出分配預算，應於法定

預算發布10日內編送。

3.各項預算分配應依照「新竹市政府編造出歲入(出)分配預算應行注意

事項規定」辦理。 

註2：相關表件為「歲出預算分配表」及「歲出分配預算與計畫配合表」7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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